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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沈阳公布五起私域直播
涉药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典型案例
此类诱导消费违法行径呈现三大显著特征 老年消费者要避坑

4月28日，记者从沈阳市市场监管局获悉，近年来，
部分不法商家利用私域直播隐蔽性、针对性强的特点，
以“健康讲座”“专家讲解”“免费体验”等为噱头，面向老
年群体进行药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严重误导消费选
择、侵害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4月28日，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五起私域直播
涉药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典型案例，提醒市民特别是
老年消费者提高防范警惕，坚持理性消费，谨防落入消
费陷阱。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表示，当前，私域直播中的

虚假宣传已成为不法商家针对老年群体开展药

品、保健食品违法诱导消费的主要手段之一，其违

法行径呈现出三大显著特征，需高度警惕。

违法手段隐蔽化，靶向性极强。

不法商家利用微信群、企业微信、私域直播平

台等渠道的封闭性、传播范围可控性等特点，精准

锁定老年群体建立专属交流群、开展定向直播，如

部分案例中商家通过微信建群吸引老年人群，在

企业微信群定向发布虚假宣传视频，实现对老年

群体的精准营销。同时，还通过设置“看视频返

现”“免费领礼品”等专属福利吸引老年人参与，搭

配虚构专家身份、编造虚假康复案例、口述夸大疗

效等方式层层诱导，违法行为全程在私域场景内

完成，无公开传播痕迹，不仅更具迷惑性，也大幅

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排查和取证难度。

概念混淆常态化，误导性突出。

多数案件中，商家刻意混淆药品、保健食品与

普通食品的法定概念与功能边界，这也是此类虚

假宣传的核心手段。有的将普通中成药的功效扩

大，远超药品说明书标注的功能主治范围；有的将

普通食品包装成具有疾病治疗、炎症清除、体质调

理等功效的“养生神品”；更有甚者将普通食品虚

假宣称成可降糖、降压的“特效药”，故意模糊“食

品不能替代药品”的基本常识。此类行为精准抓

住了老年群体关注健康、渴望治愈慢性病、追求长

寿的心理特点，利用其对食品、药品、保健品的概

念辨识能力较弱的短板，极易造成严重的消费误

导，让老年人陷入“买错产品、用错方法”的误区。

消费陷阱套路化，危害性较大。

不法商家形成了一套成熟且针对性极强的营

销套路，多采用“线下引流+线上传播”“福利吸

引+夸大宣传”的组合方式，如部分案例中商家通

过线下分发鸡蛋等免费礼品拉拢老年人参与宣讲

会，再将现场内容录制后在私域平台传播，实现线

上线下联动；同时还会搭配“限时优惠”“专属福

利”等说辞，利用老年人信息获取渠道单一、辨别

能力较弱、易被小利吸引的特点，诱导其盲目购买

高价产品。不仅会造成老年人的直接经济损失，

更严重的是，部分老年人因轻信虚假宣传，将普通

食品、保健食品当作药品使用，甚至擅自减药、停

药，延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正

规治疗，对身体健康造成了不可逆的危害，严重侵

害了老年群体的生命健康权。

沈阳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聚焦私域直播等新

兴消费领域，加大涉老药品、保健食品市场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欺诈销售等各类违法行

为，坚决维护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提醒消费者，购买药品、保健食品时，务

必通过药店、正规电商平台等合法渠道，仔细查验

产品资质、批准文号等关键信息，切勿轻信私域直

播、微信群等渠道的夸大宣传。若发现相关违法

违规行为，可立即拨打 12315、12345 投诉举报热

线，依法维护自身及家人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朱柏玲

案例一
铁西区某药房虚假宣传案

案情介绍：铁西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反映某

药房通过微信加群、线上健康讲座等形式，诱导中老

年群体购买“仙藜口服液”“清宫长春胶囊”等药品、

食品及消毒产品。经查，该药房委托相关公司通过

微信群发布健康讲座视频，以“看视频返现”为福利

吸引约 200 名老年人入群，且在宣传中虚假宣称相

关药品可治疗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肺病等病症，

相关内容与药品批准的功能主治明显不符，构成对

商品性能、功能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

为。

案例二
大东区某药房虚假宣传案

案情介绍：大东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反映辽宁

某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在企业微信群发布药

品宣传视频，针对老年群体夸大药品疗效、实施虚假宣

传。经查，当事人在13个企业微信群发布自行剪辑的

桂龙药膏宣传视频链接，虚假宣称该药品具有“疏肝、

调心、健脾、润肺、固肾”功效，还编造“1个周期改善症

状、筋骨不疼、血管不堵、指标平稳”“2~3个周期康复心

脑血管、风湿骨病、呼吸病等多种疾病”等内容，上述宣

传远超该药品说明书标注的功能主治范围，且当事人

无法提供任何依据证明宣传功效的真实性。

案例三
皇姑区某食品店“夸大功效”虚假宣传案

案情介绍：皇姑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反映辖

区内某食品店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行

为。经查，当事人通过微信群发布不实信息，宣称“山

药粉被拿去化验：有8清和15抗！”“坚持食用山药粉

可使人体内环境长期保持健康的弱碱性状态”“增强

免疫细胞的活性，清除体内各种炎症，修复受损伤的

细胞”等，并转发含“99%的血栓为何毫无征兆，强力

血管清洁工”“心血管堵塞=心慌；脑血管堵塞=头晕；

肾脏血管堵塞……”等内容的公众号文章。当事人无

法提供相关材料证明上述宣传内容的出处，其转发的

公众号文章通过虚假宣传保健、养生及产品效果误导

消费者，已构成虚假宣传行为。

案例四
铁西区某医疗服务机构虚假宣传案

案情介绍：铁西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反映某

医疗服务机构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行

为。经查，当事人通过企业微信账号推送私域链接，

在链接内自制的视频课件中对“鹿精培元胶囊”实施

虚假宣传，宣称该中药可治疗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

等多种疾病，相关内容与产品说明书载明的“功能主

治”明显不符，且当事人无法提供任何科学依据佐证

其宣传内容。

案例五
和平区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案情介绍：和平区市场监管局根据有关地区

移送线索，查实某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某直播平

台对其销售的商品虚假宣称具有疾病治疗功效。

经查，当事人为宣传商品，在沈阳开展线下商品宣

讲会，以分发鸡蛋等免费礼品为噱头拉拢路人参

与，并在宣讲中对商品作出疾病治疗功效的虚假

宣称，甚至编造“20 分钟降糖，20 分钟降压，减药

可以减量，甚至停药”等针对糖尿病治疗的绝对性

断言。当事人将宣讲会现场录制后，把视频上传

至某直播平台进行线上传播。经查，涉案商品为

普通食品及运动营养食品，当事人无法提供证据

证明其宣讲的功效，已构成对商品性能、功能作虚

假商业宣传的行为。

以上五起案件，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反不正当竞

争法》的有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

处以罚款。

私域直播针对老年群体虚假宣传
诱导消费违法行径呈三大显著特征


